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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抄本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幼字第1132603549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有關貴園申請113學年度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提升品質配

套措施之設施設備案，請查照。

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13年12月

26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35603287號函辦理。

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及相

關經費支用規定，旨揭補助經費執行期間為113年8月1日

至114年7月31日，請於計畫實施完竣後1個月內(114年8月

30日前)，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辦理核結事宜；

復依前開結報作業要點第10點第1項第2款第1目規定，計

畫結餘款應全數繳回。

本案核結注意事項臚列如下：

補助項目涉及「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設施設備標準」

者，應依其規定進行施作；如成品未符規定，其重製費

用不予補助。

核定補助項目如因停產、進出口限制或其他不可抗力等

因素，致廠商無法供應現貨或施作者，教保服務機構應

以同等商品代替，或報送本局申請更換品項；倘未經本

局同意變更者，不予補助。
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0樓
承辦人：陳婉欣
電話：(02)29603456分機2887
傳真：(02)29529696
電子信箱：AF8328@ntp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一)

(二)

第1頁，共2頁



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提報核結成果時，應依核定品項逐

一檢附照片；若為修繕或汰換項目者，應提供施工前後

對照之照片。

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如有未依核定補助項目，核實執行

經費補助者，經地方政府查證屬實，應返還各項補助項

目之全額經費。

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規

定，旨揭經費所購置之設備，應標註「113學年度教育

部補助經費購置」字樣，且繳交核結成果報告之照片或

圖片需清晰可見，並請各園列入財產帳上並黏貼財產標

籤，俾利後續查核。

有關經費核撥及成果報告繳交內容與相關表件，將另案通

知。

各園核定表請自行至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（網址

https://kidedu.ntpc.edu.tw）業務表單／公務表格／準公共幼

兒園項下下載。

正本：新北市準公共幼兒園71園
副本：

(三)

(四)

(五)

四、

五、

第2頁，共2頁


